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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代號：6839）

內幕消息

本公告乃由雲南水務投資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根
據證券及期貨條例（香港法例第571章）第XIVA部及上市規則第13.09條項下之內幕消息條
文（定義見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而作出。

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謹此告知，經查詢得知，本公司已被烏魯木齊市中級人民法院
列為被執行人，案件編號為(2022)新01執150號，被執行標的為本集團總價值為不超過人
民幣371,502,848元的資產（「該執行」）。據董事會了解，該執行是源於原告長城國興金融
租賃有限公司與被告本公司全資子公司廊坊凱發新泉水務有限公司及本公司有關融資
租賃合同（「該融資租賃合同」）糾紛一案。

有關該融資租賃合同的詳情，可參照本公司於二零二零年三月十日發佈的公告。

有關該執行及相關案件的進展，本公司亦正在評估該等法律行動對本集團的可能影響
及本公司將適時根據上市規則的規定另行發佈公告。

本公司股東及有意投資者於買賣本公司股份時務請審慎行事。

承董事會命
雲南水務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于龍
代理董事長

中國，昆明
二零二二年三月二十五日

於本公告日期，執行董事為于龍先生（代理董事長）及周志密先生，非執行董事為戴日成先生、陳勇先生及劉暉先生， 
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廖船江先生、周北海先生及鐘偉先生。

*　僅供識別


